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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20 日，公司相关合伙份额拍卖结束，无人出价竞买。 因此，按照重整计划，相
关合伙份额由重整投资人以 1000 万元受让。2021 年 12 月 24 日，公司与重整投资人就合伙份额
转让事宜签订转让合同。

2021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发布本次重整中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公告，股权登记日为 2021 年
12 月 24 日，股份上市日为 2021 年 12 月 27 日。 实施完成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
本增至 1,276,780,727 股。

2021 年 12 月 27 日，桂林中院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协助执行
通知书，将公司资本转增股票按照重整计划的内容划转给重整投资人和相关债权人。 相应股票
2021 年 12 月 27 日已登记至重整投资人和相关债权人名下。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科翔高新，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宋小忠、范美蓉夫妇。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收到桂林中院《民事裁定书》，桂林中院裁定确认公司重整计划已
经执行完毕、终结公司重整程序。

十一、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诉讼 (仲裁 )基
本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

是否形成预
计负债

诉 讼 (仲
裁)进展

诉讼(仲裁)审
理 结 果 及 影
响

诉讼 (仲 裁 )
判 决 执 行
情况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公司诉幻境梦
工场影业 （北
京 ） 有限 公司
合同纠纷

108.7 否 一 审 判
决 公司胜诉

公 司 胜 诉 ，
幻 境 梦 工
场未按期支
付 ，公 司 已
向 法 院 申
请对其进行
执 行 和 限
消， 并冻结
相 关 股 权
资产。

2019 年
08 月 08
日

《关于累计诉讼 、 仲裁案
件基本情况 的公 告 》 （公
告编号 ：2019-91）；《更正
公告 》 （公告 编号 ：2019-
94）；《2019 年年度报告 》；
《2020 年 半 年 度 报 告 》；
《2021 年半年度报告 》。

融聚天下投资
管理 （深圳 ）有
限公司诉公 司
合伙企业纠纷

10,532.43 是 一 审 判
决 公司败诉 公司已履行

清偿义务。

2019 年
10 月 22
日

《关于重大诉讼 、 仲裁的
公告 》 （公告编 号 ：2019-
119）； 《关 于诉 讼 进 展 情
况 的 公 告 》 （公 告 编 号 ：
2020-078）。

国投泰康信托
有限公司诉 公
司等的合伙企
业纠纷

51,190 是 仲 裁 裁
决

公 司 仲 裁 败
诉

公司已履行
清偿义务。

2019 年
10 月 22
日

《关于重大诉讼 、 仲裁的
公告 》 （公告编 号 ：2019-
119）； 《关 于仲 裁 进 展 情
况 的 公 告 》 （公 告 编 号 ：
2020-067）；《关于仲裁案
件进展的公 告 》 （公告 编
号 ： 2020-081）；《关于仲
裁案件进展的 公告 》 （公
告编号 ： 2020-082）；《关
于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21-003）；
《关于仲裁案件进展的公
告 》 （公 告 编 号 ： 2021 -
008）。

中航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诉 公
司保证合同纠
纷

12,100 是 一 审 程
序中 一审程序 暂无进展

2021 年
08 月 11
日

《关于重大诉讼 的公 告 》
（公 告 编 号 ：2019-121）；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暨收
到撤诉裁定的公 告 》 （公
告 编 号 ：2020-074）； 《关
于收到诉讼通知的公告 》
（公告编号：2021-077）。

国航物业酒店
管理有限公 司
起诉公司及其
北京分公司房
租租赁纠纷

1,482.91 是 一 审 判
决 公司败诉 公司已履行

清偿义务。

2020 年
07 月 09
日

《关于累计诉讼 、 仲裁案
件基本情况 的公 告 》 （公
告 编 号 ：2020 -051）；
《2020 年 半 年 度 报 告 》；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问询函的回复 公告 》 （公
告编号：2020-075）。

广西金控起诉
公司金融借 款
合同纠纷 (原债
权人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桂林分 行
已将债权转让
给广西金控资
产管理有限公
司)

3,604.27 是 一 审 程
序 暂无 公司已履行

清偿义务。

2020 年
09 月 09
日

《关于收到诉讼通知的公
告 》 （ 公 告 编 号 ：2020 -
062）； 《关 于对 深 圳 证 券
交易 所问询 函的回 复公
告 》 （ 公 告 编 号 ：2020 -
075）； 《关 于诉 讼 进 展 情
况 的 公 告 》 （公 告 编 号 ：
2021-053）。

熊智辉诉公司
北京分公司 劳
动合同纠纷

528.26 是 劳 动 仲
裁 暂无判决 仍在仲裁程

序中。

2019 年
10 月 22
日

《关于重大诉讼 、 仲裁的
公告 》 （公告编 号 ：2019-
119）； 《2020 年 半年 度 报
告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
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
（公告编号 ：2020-075）。

公司起诉苏州
广陆工具有 限
公司合同纠纷

71.92 否 一 审 判
决 公司胜诉

苏州广陆工
具暂未履行
判 决 义 务 。
公 司 已 向
法院申请对
其进行执行
和限消 。

2020 年
09 月 09
日

《关于收到诉讼通知的公
告 》 （ 公 告 编 号 ：2020 -
062）； 《关 于对 深 圳 证 券
交易 所问询 函的回 复公
告 》 （ 公 告 编 号 ：2020 -
075）。

员工劳动仲裁 120.93 是 劳 动 仲
裁 公司败诉 公司已履行

清偿义务。

2019 年
10 月 22
日

《关于重大诉讼 、 仲裁的
公告 》 （公告编 号 ：2019-
119）、《关于累计诉讼 、仲
裁案件基本情况的公告 》
（公 告 编 号 ：2020-051）、
《关于收到诉讼通知的公
告 》 （ 公 告 编 号 ：2020 -
062）； 《关于 对 深 圳 证 券
交易所问 询函 的回复 公
告 》 （ 公 告 编 号 ：2020 -
075）。

其他未达到披
露标准的诉 讼
案件涉案金额
汇总

291.83 是

部 分 诉
讼 处 于
一 审 程
序中 ，部
分 诉 讼
已判决

部 分 诉 讼 处
于 一 审 程 序
中 ，部分诉讼
已判决

小 部 分 执
行， 公司正
在偿付 。

2021 年
04 月 30
日

《2020 年 年 度 报 告 》；
《2021 年半年度报告 》。

注：公司已在重整中预留相应股份用于清偿待定债权。
十二、处罚及整改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名称/姓名 类型 原因 调查处罚类型 结论（如有）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东方时 代网 络
传媒 股份有 限
公司

上市公司

11.1.1 条 ， 《 中
小企业板 上市
公司规 范运作
指引 （2015 年
修订 ）》 第 1.3
条的规定 。

被证券 交易所
采取纪律处分

对东方 时代网
络传 媒股份 有
限公 司给 予公
开 谴 责 的 处
分 。

2021 年 12 月
06 日

深交所 股票公
开谴责

张群 董事
3.1.5 条 、 第
3.1.6 条 的 规
定 。

被证券 交易所
采取纪律处分 公开谴责 2021 年 12 月

06 日
深圳证 券交易
所披露网站

彭敏 董事

3.1.5 条 、 第
3.1.6 条 、 第
3.2.2 条 的 规
定 。

被证券 交易所
采取纪律处分 公开谴责 2021 年 12 月

06 日
深圳证 券交易
所披露网站

注：披露索引包括原预测披露的网站链接、公告名称、公告号等。
整改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十三、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诚信状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因为江苏南通六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担保事项，公司实控人宋小忠、范美蓉被南京鼓

楼区人民法院法院执行，执行标的 0.49 亿元。
2、因为上海御府投资有限公司的担保事项，公司实际控制人宋小忠、范美蓉被上海金融法

院执行，执行标的 1.76 亿元。 上海御府投资有限公司有抵押资产，相关抵押资产已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以 8.9 亿元成功拍卖完成，相关拍卖价款足以偿还宋小忠、范美蓉所担保的债务，且原
告（申请执行人）（债权人）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向上海金融法院申请
撤销对范美蓉、宋小忠以及相关主体的执行，但在相关执行被法院最终裁定撤销之前，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宋小忠、范美蓉夫妇仍存在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而被执行的风险。

上述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产生影响。
十四、重大关联交易
1、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发生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2、资产或股权收购、出售发生的关联交易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发生资产或股权收购、出售的关联交易。
3、共同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发生共同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
4、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存在非经营性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是 □否
应付关联方债务：

关联方 关联关系 形成原因 期 初 余 额
（万元 ）

本 期 新 增
金 额 （ 万
元 ）

本 期 归 还
金 额 （ 万
元 ）

利率 本 期 利 息
（万元 ）

期 末 余 额
（万元 ）

如皋市经纶
实业有限公
司

宋 小 忠 先
生 间 接 持
有 经 纶 实
业 70% 的
股 权 ，是 经
纶 实 业 的
实 际 控 制
人 。

日 常 经 营
借款 0 300 327.40 12.00% 27.40 0

关联债务对公司经营成
果及财务状况的影响 无

5、与存在关联关系的财务公司的往来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6、公司控股的财务公司与关联方的往来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其他重大关联交易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已分别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 2021 年 4 月 14 日召

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代建管理服务及销售管理咨询服务
合同书＞以及＜委托运营管理服务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与经纶实业签署《代
建管理服务及销售管理咨询服务合同书》以及《委托运营管理服务框架协议》。 公司作为受托
方，为经纶实业所拥有地块项目提供代建管理服务、营销管理咨询服务以及运营管理服务。《代
建管理服务及销售管理咨询服务合同书》 涉及的关联交易金额合计约为 10,500 万元人民币，
《委托运营管理服务框架协议》 涉及的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三年服务费合计约为 1,320 万元人民
币。

重大关联交易临时报告披露网站相关查询

临时公告名称 临时公告披露日期 临时公告披露网站名称

关于签署 《代建管理服务及销售管理咨
询服务合同书 》 以及 《委托运营管理服
务框架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21 年 03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
告 2021 年 03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
告 2021 年 04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公司报告期无其他重大关联交易。
十五、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况
1、托管、承包、租赁事项情况
（1）托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托管情况。
（2）承包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承包情况。
（3）租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租赁情况。
2、重大担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 象
名称

担保额度
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
日期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类型 担 保 物

（如有）

反 担
保 情
况 （如
有）

担保期 是 否 履
行完毕

是 否 为
关 联 方
担保

报告期内审批的对外
担保额度合计 （A1） 0 报告期内对外担保实

际发生额合计 （A2） 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
外 担 保 额 度 合 计
（A3）

0 报告期末实际对外担
保余额合计（A4） 0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 象
名称

担保额度
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
日期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类型 担 保 物

（如有）

反 担
保 情
况 （如
有）

担保期 是 否 履
行完毕

是 否 为
关 联 方
担保

桂林广 陆
数字测控
有限公司

2021 年
05 月 21
日

10,000
2021 年
05 月 28
日

1,400 连带责任
保证

灵川县定
江镇长丰
路 27 号
（ 地 号 ：
GB0002
2）1# 办
公 楼 、 食
堂的不动
产

无

债 务 履
行 期 限
届 满 之
日 起 两
年

否 否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
司 担 保 额 度 合 计
（B1）

10,000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
保 实 际 发 生 额 合 计
（B2）

1,40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
子公司担保额度合计
（B3）

10,000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实
际 担 保 余 额 合 计
（B4）

1,400

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 象
名称

担保额度
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
日期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类型 担 保 物

（如有）

反 担
保 情
况 （如
有）

担保期 是 否 履
行完毕

是 否 为
关 联 方
担保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
司 担 保 额 度 合 计
（C1）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
保 实 际 发 生 额 合 计
（C2）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
子公司担保额度合计
（C3）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实
际 担 保 余 额 合 计
（C4）

公司担保总额 （即前三大项的合计 ）

报告期内审批担保额度合计
（A1+B1+C1） 10,000

报告期内担保实际发
生 额 合 计 （A2+B2+
C2）

1,40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担保额度
合计（A3+B3+C3） 10,000 报告期末实际担保余

额合计 （A4+B4+C4） 1,400

实际担保总额 （即 A4+B4+C4）占公司净资产
的比例 4.31%

其中：

为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
余额（D） 0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
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余额（E） 1,400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50%部分的金额 （F） 0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D+E+F） 1,400
对未到期担保合同 ，报告期内已发生担保责
任或有证据表明有可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的情况说明（如有 ）

无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说明（如有） 无

3、委托他人进行现金资产管理情况
（1）委托理财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2）委托贷款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贷款。
4、其他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十六、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股东彭朋解除与山东星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股票转让协议及表决权委托书
2019 年 9 月 4 日，公司股东彭朋与山东星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星潭”）签

署了《山东星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彭朋关于东方网络控制权及股票转让之框架协议》（以下
简称“《股票转让协议》”）以及《表决权委托书》，彭朋正筹划将其持有的东方网络 92,173,383 股
股票全部转让予山东星潭，占东方网络总股本的 12.23%。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对外披露的《关于
公司股东签署股票转让之框架协议、表决权委托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7）。

2019 年 9 月 9 日，公司收到股东彭朋与山东星潭于 2019 年 9 月 7 日签署的《山东星潭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与彭朋关于东方网络控制权及股票转让之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股
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对外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签署股票转让之框
架协议、表决权委托书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109）。

2019 年 10 月 21 日，公司收到山东星潭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因彭朋与国联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回购纠纷导致彭朋所持有的 3,432 万股东方网络股份被广西桂林市中级人
民法院于阿里拍卖平台拍卖，并于 2019 年 9 月 27 日被个人投资者申媛媛竞拍成功。 2019 年 10
月 11 日，申媛媛已经完成该部分股份的过户。 上述股权变更过户手续完成后，彭朋持有的股份
数减至 57,853,38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68%，山东星潭持有的表决权等权利也减至 7.68%。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对外披露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120）。

2021 年 3 月 30 日，公司收到股东彭朋的《关于已解除表决权委托的通知》，称其已经解除
与山东星潭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为理顺公司关系保障公司治理架构改革，已解除了表决权委
托。 本次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及其所对应表决权委托后，彭朋持有公司股份 57,853,383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7.68%，表决权 57,853,38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68%。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对外披露
的《关于股东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及其所对应表决权委托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

2、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其他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2021 年，公司进行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职位的变动，具体信息

请见公司对外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 公告名称 公告披露日期及网址

2021-001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2021 年 1 月 4 日巨潮资讯网

2021-011 关于财务总监辞职及指定副总经理代行财务总监职责的公
告 2021 年 2 月 10 日巨潮资讯网

2021-018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公告 2021 年 3 月 27 日巨潮资讯网

2021-054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2021 年 5 月 22 日巨潮资讯网

3、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说明
（1）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说明
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904,426,428.31 元。 公司 2018 至 2020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
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上市
规则》的相关规定，深交所已于 2021 年 5 月 6 日对本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
险警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新增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以及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

公司已于 2022 年 3 月 26 日披露 2021 年审计报告，年审机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 年财务报表出具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且 2021 年末公司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324,880,753.35 元。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自
查，公司不存在第 9.3.1 条规定的其他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亦不存在第 9.8.1 条规
定的其他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公司已向深交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
示，后续进展详见公司对外披露的公告。

（2）其他说明
2021 年 10 月 27 日，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桂林中院”）依法裁定受理公司重整

申请，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已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股票简称仍为“*ST 东网”，股票代码仍为“002175”，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 5%。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股票被继续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3）。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桂林中院裁定确认公司重整计划已经执行完毕、 终结公司重整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1 月 1 日披露的 《关于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1）。 鉴于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因前期被依
法受理重整而被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经消除。 因此， 公司已于 2022 年 1 月 7 日向深
交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深交所现同意撤销对公司股票因重整而被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1 月 8 日披露的《关于申请撤销因重整事项而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
的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2）。

4、原全资子公司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完成
2019 年 12 月 9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向法院申

请破产清算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35） 和《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34）。 2019 年 12 月 18 日，公司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七星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桂 0305 民破申 1 号）及《决定书》，同意受
理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管理人，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披露的《关于法院受理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139）。 2021 年 7 月 27 日，公司对外披露《关于原全资子公司破产清算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1-075），公司收到七星区人民法院下发的《民事裁定书》（（2020）桂 0305 民破 1 号之
一），七星区人民法院宣告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破产。 2021 年 10 月 23 日，公司收到七星
区人民法院下发的《民事裁定书》（（2020）桂 0305 民破 1 号之四），认定最后分配已完结，桂林
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已提交《关于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财产分配执行情况的
报告》，依法终结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破产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3
日披露的《关于原全资子公司破产清算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1）。

5、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东网安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财产分配方案
2021 年 9 月 28 日， 公司收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东网安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安杰基金”或者“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发来的安杰基金合伙人大会决议。 根据基
金补充协议第 9.1.6 款约定，优先级合伙人享有合伙企业收益分配独占权。 同意基金将自本决
议生效之日起将北京元纯传媒有限公司应付合伙企业的债权转让款本金（18,731.362 万元）及
其利息（统称应收账款权益）作为本基金项下投资业务未来可获得的投资收益，全额分配给优
先级有限合伙人。 劣后级合伙人进一步同意，根据宁波仲裁委作出的裁决书，以及东方网络破
产预重整程序确定的债权本息金额， 此次合伙人一致决议的对北京元纯传媒有限公司
18,731.362 万元本金及利息的应收账款权益分配给优先级合伙人，视作东方网络已向优先级合
伙人履行了合伙份额回购付款义务中相关款项的支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
披露的《关于同意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东网安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财产分配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5）及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4 日披露的《关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东
网安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益完成分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0）。

十七、公司子公司重大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七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
一、股份变动情况
1、股份变动情况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 行 新
股 送股 公 积 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9,445 0.00% 0 0 0 5,745 5,745 35,190 0.00%
1、国家持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2、国有法人持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3、其他内资持股 29,445 0.00% 0 0 0 5,745 5,745 35,190 0.00%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境 内 自 然 人 持

股 29,445 0.00% 0 0 0 5,745 5,745 35,190 0.00%

4、外资持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境 外 自 然 人 持
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753,748,
767 100.00% 0 0 523,002,

515 -5,745 522,996,
770

1,276,74
5,537

100.00
%

1、人民币普通股 753,748,
767 100.00% 0 0 523,002,

515 -5,745 522,996,
770

1,276,74
5,537

100.00
%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4、其他 0 0.00% 0 0 0 0 0 0 0.00%

三、股份总数 753,778,
212 100.00% 0 0 523,002,

515 0 523,002,
515

1,276,78
0,727

100.00
%

股份变动的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因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或者离职锁定导致。
2、重整中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导致。
股份变动的批准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21 年 11 月 30 日，公司管理人收到了桂林中院下发的《民事裁定书》（（2021）桂 03 破 6

号），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 公司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实施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根据《重整计划》及管理人出具的《关于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公积转
增股票处置情况的说明》，本次重整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53,778,212 股为基数，按每 100 股转增
69.384138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票，共计转增 523,002,515 股股票（最终转增的准确股
票数量以中证登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
1,276,780,727 股。 前述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进行分配，用于引进重整投资人以及偿还公司对外
负债。 公司资本公积转增的 523,002,515 股股票的用途说明如下：1、抵债给大额普通债权人。 根
据《重整计划》，对于公司普通债权中债权额超过 500 万元（不含本数）的债权，按照每股 5.2 元
的价格进行抵债，经测算，用于抵债给大额普通债权人的股票合计数量为 245,219,424 股。 2、预
留股票。 根据《重整计划》，对于待定债权、预计债权，债权金额超过 500 万元（不含本数）的，要
按待定债权金额、预计债权金额预留抵债股票，经测算，需预留偿债股票 32,573,049 股。 3、重整
投资人认购股票。 根据《重整计划》，资本公积转增的 523,002,515 股股票在扣除用于偿债的股
票、预留的股票之后，由重整投资人按照每股 0.6 元的价格受让，经测算，重整投资人认购的股
票数量为 245,210,042 股。

股份变动的过户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21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发布本次重整中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公告，股权登记日为 2021 年

12 月 24 日，股份上市日为 2021 年 12 月 27 日。 实施完成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
本增至 1,276,780,727 股。 2021 年 12 月 27 日，桂林中院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 将公司资本转增股票按照重整计划的内容划转给重整投资人和
相关债权人。 相应股票已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登记至重整投资人和相关债权人名下。

股份变动对最近一年和最近一期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等财务指标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认为必要或证券监管机构要求披露的其他内容
□ 适用 √ 不适用
2、限售股份变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数 本期增加限售
股数

本期解除限售
股数 期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胥志强 1,755 0 1,755 0 高管锁定股 根据相关规则

彭敏 27,690 0 0 27,690 高管锁定股 根据相关规则

张群 0 7,500 0 7,500 高管锁定股 根据相关规则

合计 29,445 7,500 1,755 35,190 -- --

二、证券发行与上市情况
1、报告期内证券发行（不含优先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股份总数及股东结构的变动、公司资产和负债结构的变动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由于公司司法重整相关事项导致股份总数及股东结构发生变动，详见“第六节

重要事项之十、 破产重整相关事项”。
3、现存的内部职工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1、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
数

39,86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上一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8,737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股东总数 （如
有 ）（参见注 8）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上一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如有 ）（参
见注 8）

0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报 告 期
末 持 股
数量

报 告 期
内 增 减
变 动 情
况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数量

持 有 无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科翔高新技术发
展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19.21% 245,210,

042
245,210,
042 0 245,210,

042 ---- ----

彭朋 境内自然人 4.53% 57,853,
383 0 0 57,853,3

83
冻结 57,853,383
质押 30,999,990

李斌 境内自然人 4.37% 55,835,
773

52,835,6
73 0 55,835,7

73 ---- ----

广西南雅宝鑫投
资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3.61% 46,127,

010
46,127,0
10 0 46,127,0

10 ---- ----

徽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3.47% 44,266,

562
44,266,5
62 0 44,266,5

62 ---- ----

南通东柏文化发
展合伙 企业 （有
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3.18% 40,592,

469 0 0 40,592,4
69 质押 40,471,428

管鑫龙 境内自然人 2.78% 35,531,
892

35,531,8
92 0 35,531,8

92 ---- ----

东方时代网络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
破产企业财产处
置专用账户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2.55% 32,573,

049
32,573,0
49 0 32,573,0

49 ---- ----

陈建新 境内自然人 1.35% 17,226,
187 0 0 17,226,1

87 ---- ----

深圳邦佳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1.20% 15,384,

614
15,384,6
14 0 15,384,6

14 ---- ----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
股成为前 10 名股东的情况 （如
有）（参见注 3）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科翔高新直接持有公司 19.21%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宋小忠、范美蓉通过科
翔高新间接控制公司 19.21%的股份 、 通过东柏文化间接控制公司 3.18%的股
份 ，合计控制公司 22.39%的股份 ，且宋小忠 、范美蓉 、科翔高新 、东柏文化签署
《一致行动协议 》，宋小忠 、范美蓉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上述股东涉及委托 /受托表决权 、
放弃表决权情况的说明

股东彭朋表决权委托及解除情况说明请见 “第六节重要事项之十六 、其他重大
事项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存在回购专户 的
特别说明 （如有）（参见注 10） 无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科翔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245,210,042 人民币普通股 245,210,042
彭朋 57,853,383 人民币普通股 57,853,383
李斌 55,835,773 人民币普通股 55,835,773
广西南雅宝鑫投资有限公司 46,127,010 人民币普通股 46,127,010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4,266,562 人民币普通股 44,266,562
南通东柏文化发展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 40,592,469 人民币普通股 40,592,469

管鑫龙 35,531,892 人民币普通股 35,531,892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32,573,049 人民币普通股 32,573,049

陈建新 17,226,187 人民币普通股 17,226,187
深圳邦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384,614 人民币普通股 15,384,614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
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
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 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科翔高新直接持有公司 19.21%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宋小忠、范美蓉通过科
翔高新间接控制公司 19.21%的股份 、 通过东柏文化间接控制公司 3.18%的股
份 ，合计控制公司 22.39%的股份 ，且宋小忠 、范美蓉 、科翔高新 、东柏文化签署
《一致行动协议 》，宋小忠 、范美蓉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
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参见注
4）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公司控股股东情况
控股股东性质：自然人控股
控股股东类型：法人

控股股东名称 法定代 表 人/单 位
负责人 成立日期 组织机构代码 主要经营业务

科翔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
司 王永平 2012 年 08 月 16 日 91310000051290415E

科翔高新为投资和持股
平台公司 ， 无实际经营
业务。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控股和
参股的其他境内外上市公
司的股权情况

无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科翔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21 年 12 月 27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 年 12 月 28 日

3、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实际控制人性质：境内自然人
实际控制人类型：自然人

实际控制人姓名 与 实 际 控 制 人 关
系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范美蓉 本人 中国 否

宋小忠 本人 中国 否

主要职业及职务
范美蓉女士，在科翔高新担任经理 ，在科翔控股担任执行董事 、经理以及法定代表
人。
宋小忠先生，在东柏文化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在公司任职董事。

过去 10 年曾控股 的境 内外上
市公司情况 无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原实际控制人名称 无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范美蓉 、宋小忠

变更日期 2021 年 12 月 27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1 年 12 月 28 日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实际控制人通过信托或其他资产管理方式控制公司
□ 适用 √ 不适用
4、公司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

比例达到 80%
□ 适用 √ 不适用
5、其他持股在 10%以上的法人股东
□ 适用 √ 不适用
6、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组方及其他承诺主体股份限制减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四、股份回购在报告期的具体实施情况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第八节 优先股相关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公司不存在优先股。
第九节 债券相关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公司不存在债券。
第十节 财务报告
一、审计报告

审计意见类型 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签署日期 2022 年 03 月 25 日

审计机构名称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报告文号 中兴财光华审会字 (2022 )第 202036 号

注册会计师姓名 赵海宾 、于飞虎

审计报告
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2� )第 202036 号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网络或公司）财务报表，包括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21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
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东
方网络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21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

二、 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 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财

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
德守则，我们独立于东方网络，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
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关键审计事项
关键审计事项是我们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对本期财务报表审计最为重要的事项。 这些事项

的应对以对财务报表整体进行审计并形成审计意见为背景，我们不对这些事项单独发表意见。
我们确定下列事项是需要在审计报告中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一） 债务重组收益的确认
1、事项描述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42 投资收益和附注十二、1、 债务重组事项所述，2021 年度公司完成破

产重整，确认债务重组收益 525,329,551.69 元，对利润总额影响重大，债务重组收益的确认依据
是否充分，数据是否准确，对本期财务报表影响重大，因此我们将债务重组收益的确认识别为
关键审计事项。

2、审计应对
我们针对债务重组收益确认和计量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获取公司破产重整涉及的关键资料，包括《民事裁定书》、《重整计划》等，并与全国企业

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核对；
（2）与公司管理层、治理层及管理人讨论重整中的重大不确定因素及消除的时点；
（3）获取管理人的债权明细表，将其与公司账面数据进行核对，获取支付的相关资料，检查

核对重整计划的执行情况；
（4）对债务重组收益金额执行重新计算程序；
（5）检查核对债转股的股份登记名册信息；
（6）关注并跟踪资产负债表日后《重整计划》执行情况；
（7）检查财务报表及附注中与破产重整相关的信息披露是否充分。
（二） 营业收入的确认
1、事项描述
参见财务报表附注三、28 及附注五、35 所述。
公司 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33,807,874.73 元， 其中数显量具量仪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228,518,498.77 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97.74%。 由于营业收入是东方网络公司的关键业绩指
标之一，从而存在公司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为了达到特定目标或期望而操纵收入确认时点
的固有风险。 因此，其收入是否确认在恰当的财务报表期间可能存在错报风险，我们将营业收
入的确认作为关键审计事项。

2、审计应对
我们针对收入确认所实施的重要审计程序包括：
（1）了解、评价并测试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2）选取样本检查销售合同，了解关键合同条款，评价公司收入确认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
（3）对营业收入及毛利率按月度、产品等实施分析程序，识别是否存在重大或异常波动，并

查明波动原因；
（4）对于内销收入，以抽样方式检查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销售合同、销售发

票、出库单、客户验收单等；对于外销收入，获取电子口岸信息并与账面记录核对，并以抽样方
式检查销售合同、出口报关单、货运提单等支持性文件；

（5）结合应收账款、合同负债的审计，选择主要客户函证销售额和余额，并评价回函数据的

可靠性；同时对主要客户应收账款期后回款进行测试；
（6）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记录的收入交易进行截止测试，评价营业收入是否在恰当期间确

认。
四、其他信息
管理层对其他信息负责。 其他信息包括东方网络 2021 年年度报告中涵盖的信息，但不包

括财务报表和我们的审计报告。
我们对财务报表发表的审计意见不涵盖其他信息， 我们也不对其他信息发表任何形式的

鉴证结论。
结合我们对财务报表的审计，我们的责任是阅读其他信息，在此过程中，考虑其他 信息是

否与财务报表或我们在审计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存在重大不一致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错报。
基于我们已执行的工作，如果我们确定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错报，我们应当报告该事 实。 在

这方面，我们无任何事项需要报告。
五、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管理层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

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东方网络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

项（如适用），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管理层计划清算东方网络、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
的选择。

治理层负责监督东方网络的财务报告过程。
六、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

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 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
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 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
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 则通常认为错报
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 同时，我
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1）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以应
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 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
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
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2）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
（3）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4）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 同时，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就可能导

致对东方网络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 如
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注
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我们的结论基于截
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 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东方网络不能持续经营。

（5）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并评价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映相关交易和事
项。

（6）就东方网络中实体或业务活动的财务信息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对财务报表
发表审计意见。 我们负责指导、监督和执行集团审计，并对审计意见承担全部责任。

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包括沟通我
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我们还就遵守与独立性相关的职业道德要求向治理层提供声明， 并与治理层沟通可能被
合理认为影响我们独立性的所有关系和其他事项，以及相关的防范措施。

从与治理层沟通过的事项中，我们确定哪些事项对本期财务报表审计最为重要，因而构成
关键审计事项。 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描述这些事项，除非法律法规禁止公开披露这些事项，或在
极少数情形下， 如果合理预期在审计报告中沟通某事项造成的负面后果超过在公众利益方面
产生的益处，我们确定不应在审计报告中沟通该事项。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中国注册会计师：赵海宾
（特殊普通合伙） （项目合伙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于飞虎
中国·北京 2022 年 3 月 25 日
二、财务报表
财务附注中报表的单位为：人民币元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77,142,212.05 71,846,539.49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35,202,878.30 45,822,660.47

应收款项融资 6,573,535.37 3,649,254.67

预付款项 1,373,750.20 3,034,613.92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586,083.08 15,736,674.46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86,461,049.39 63,391,290.51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4,935,429.50 4,019,116.12

流动资产合计 212,274,937.89 207,500,149.64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313,951,053.25 326,100,841.20

在建工程 7,141,225.35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2,958,975.14

无形资产 37,883,373.71 35,736,026.67

开发支出 2,611,326.88 2,524,431.17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4,858,348.70

递延所得税资产 9,962,258.30 11,293,659.35

其他非流动资产 24,870,988.34 31,800,00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404,237,549.67 407,454,958.39

资产总计 616,512,487.56 614,955,108.0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49,229,200.00 212,862,396.55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35,710,753.66 51,780,522.85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7,685,218.34 8,738,855.7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5,857,054.23 8,117,206.10

应交税费 5,932,689.73 10,853,679.55

其他应付款 6,151,163.02 90,881,856.21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24,697.81 812,793,051.08

其他流动负债 733,646.11 1,136,051.24

流动负债合计 112,024,422.90 1,197,163,619.28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2,072,302.85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159,543,787.23 303,244,357.46

递延收益 17,991,221.23 18,973,559.60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79,607,311.31 322,217,917.06

负债合计 291,631,734.21 1,519,381,536.34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276,780,727.00 753,778,212.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819,594,464.68 384,316,933.32

减：库存股 138,363,502.12

其他综合收益 -30,000,000.00 -47,041,100.00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3,326,052.58 23,326,052.58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626,456,988.79 -2,018,806,526.2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24,880,753.35 -904,426,428.31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324,880,753.35 -904,426,428.3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616,512,487.56 614,955,108.03

法 定 代 表 人 ： 张 群 主 管 会 计 工 作 负 责 人 ： 陈 伟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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